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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 
宁国资党〔2017〕48号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建立市属企业党建督导员制度

的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市属企业党委： 

现将《关于建立市属企业党建督导员制度的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按照本办法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，切实抓好

贯彻落实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国资委党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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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市属企业党建督导员制度的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夯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推进国

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各项任务落实，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

面过硬，结合我市国有企业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党建督导员（以下简称督导员）从企业在职人员

中聘任，按照下派一级的原则，以专职或兼职形式，代表市属

企业党委行使党建工作督导职权。 

第三条  市属企业党委负责统筹谋划本企业党建督导工

作，建立健全党建督导工作制度，加强督导员队伍建设，推进

党建督导工作在国有全资、控股企业的全覆盖。市属企业党建

工作部门，负责督导员日常管理和工作协调。 

第四条  聘任条件 

督导员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1）政治立场坚定，政策理论水平高，为人公道正派； 

（2）熟悉党务工作，事业心责任感强； 

（3）综合素质高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能力强； 

（4）党龄 5 年以上，且具有 3 年以上党务工作经历，有基

层党组织负责人任职经历的优先。 

市属企业党委按照督导员聘任条件，提出预备人选，逐一

考察，征求所在单位纪检、信访等部门的意见建议，研究确定

督导员人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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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工作职责 

督导员按照“指导不领导、到位不越位、督促不包办”的

原则，重点了解掌握并督促指导企业党组织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1）保证监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； 

（2）保证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落实； 

（3）保证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； 

（4）促进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； 

（5）促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； 

（6）促进先进典型和优秀品牌的培养选树； 

（7）促进基层党建工作问题的整改； 

（8）完成上级党组织赋予的其他任务。 

第六条  工作方法 

督导员采取定期督导、专项督导和随机督导等形式开展工

作。定期督导每月不少于 1 次，专项督导、随机督导根据工作

需要进行。可通过以下方法履行职责： 

（1）列席企业党的工作会议或其他有关会议； 

（2）参加企业党建工作有关活动； 

（3）约谈企业党组织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； 

（4）查阅企业党建工作制度、计划、会议记录等台账资料； 

（5）深入基层和群众，听取各方面反映和意见等。 

第七条  管理监督 

（1）科学分配督导员的工作任务，兼职督导员每人督导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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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不超过 3 家。督导员到岗前，应重点围绕督导员工作职责、

工作方法、工作要求等内容集中组织培训。 

（2）督导员实行聘任制，每个聘期 3 年。聘任期满，根据

工作需要及督导员履职情况，由市属企业党委决定是否继续聘

任。续聘的，不再继续督导原企业。 

（3）建立督导员工作纪实制度，记录督导工作开展情况，

由督导员本人和受督导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签字，交派出党组织

存档。 

（4）建立督导员例会制度，定期召开督导员会议，安排部

署工作，总结交流经验。 

（5）建立督导员履职报告制度，督导员每季度应向派出党

组织书面汇报 1 次督导工作情况，每年进行 1 次工作述职。遇

到重要情况，应及时报告。 

（6）建立督导员考核评价制度，以年度和任期为主要节点，

对督导工作职责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考核。对兼职督导员，与其

主要工作岗位履职情况一并考核。注重考核结果运用，对工作

表现好、成绩突出的督导员，给予表彰奖励，并作为干部提拔

使用的重要依据；对工作不负责、成效不明显的督导员，及时

调整。 

（7）严明督导工作纪律，督导员应自觉遵守党纪法规和企

业有关规定，不得泄露督导企业有关商业秘密和非公开事项，

不得在督导企业领取薪酬、福利以及任何形式的津贴、补贴。 



 - 5 -

第八条  市属企业党委根据本办法，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

施办法。 

第九条  本办法由市国资委党委负责解释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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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京市人民政府国资委委员会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30日印发  




